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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1221）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179,850,118 163,262,461
直接經營成本 (47,507,923) (45,249,544)
營銷成本 (6,815,680) (6,344,969)
行政費用 (15,737,781) (17,509,647)
其他經營費用 (67,410,160) (63,995,172)
財務收益 3,588,967 1,618,902
財務成本 (45,796,298) (23,765,948)
財務成本淨額 (42,207,331) (22,147,0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 66,380,950 57,332,261

除稅前溢利 5 66,552,193 65,348,344
所得稅項 6 (3,707,936) (6,461,173)

本年度溢利 62,844,257 58,887,171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2港仙
（二零零五年： 2港仙） 18,444,337 16,596,488

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2.6港仙
（二零零五年： 3.5港仙） 21,888,152 29,158,506

每股盈利 7 7.51仙 7.1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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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7,600,895 354,478,79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非流動部分 1,268,275,449 1,290,493,413
投資聯營公司權益 1,318,234,659 1,251,853,709
可出售金融資產 443,413,953 －
證券投資 － 411,418,481
已抵押定期存款 1,433,979 1,384,746

3,388,958,935 3,309,629,143

流動資產
酒店存貨，成本值 446,864 419,0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賬款 8 7,489,878 8,230,44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流動部分 22,217,964 22,217,96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97,163,959 294,657,024
銀行存款及現金 25,805,125 23,270,399

353,123,790 348,794,88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賬款 9 19,509,221 14,203,27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81,819 87,639
應付稅項 2,075,609 12,232,426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94,088,418 82,418,980

115,755,067 108,942,315

流動資產淨額 237,368,723 239,852,568

3,626,327,658 3,549,481,7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41,852,008 833,100,184
儲備 1,641,609,897 1,566,325,818

2,483,461,905 2,399,426,00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46,431,382 762,357,47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94,461,322 387,695,793
遞延稅項 1,973,049 2,441

1,142,865,753 1,150,055,709

3,626,327,658 3,549,48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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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政策變動

本會計年度，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綜合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的呈報方式有
所改變，尤其對應佔聯營公司稅項的呈列方式改變，該等呈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
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在以下多方面有所改變，影響本會計期間及
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

商譽

在以往會計年度，收購而產生之商譽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被資本化並按估計可使用
年期攤銷。本集團已採納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過渡性條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
日，本集團將收購聯營公司而產生之商譽其相關之累積攤銷賬面值之 63,787,350港元已於商
譽成本中扣減撇銷。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停止攤銷商譽及將對商譽進行減值測
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之收購而產生之商譽於首次確認後以成本值扣減累積減值（如
有）列值。此會計政策之變動，導致年內並無商譽攤銷。二零零五年之比較數字已作重列（財
務影響見附註 2）。

金融工具

本會計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須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一般不容許對金融資產和負債作追溯性
確認、終止確認或計量。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對集團之金融工具於本期及以往會計期
間的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實行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產生之主要影響摘要如下：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就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所界定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範圍內，採納有關分類及計
量的過渡條文。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之其他選擇之會計處理法進
行股本證券的分類及計量。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債務證券或股本證券投資會適當地
分類為「買賣證券」、「非買賣證券」及「持至到期日投資」。「買賣證券」及「非買賣證券」均
以公平值計量。「買賣證券」的未實現損益於產生時計入會計期間之溢利或虧損內。「非買
賣證券」的未實現損益作權益入賬，直至該等證券售出或決定有所減損，屆時將以往於權益
內確認之累積收益或虧損計入該期間之損益淨額。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按香
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將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該準則，金融資產分類為「於損益表按公平
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可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於損益表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及「可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平值列賬，公平值的變動分
別確認為損益及權益。「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於首次確認後以實際利
率法按攤銷成本列賬。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本集團之股本證券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過渡條文分類及計量
作可出售金融資產列賬（財務影響見附註 2）。採納此等過渡性條文對本年度業績並無影響。

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就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以外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往
不屬於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範圍）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規定進行分類及計量。如前所
述，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於損益表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可出售
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基本上分類為「於損益
表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負債」或「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於首次確認後以實際利
率法按攤銷成本列賬。此會計政策之改變對本年度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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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物業

在以往會計年度，本集團之酒店物業以成本值列賬，租期超過 20年之酒店物業不作折舊準
備。本集團一向將物業保持於良好維修及保養狀況。於本會計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
準則第 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規定酒店物業之剩餘價值按集團目
前假設酒店物業已達其估計可使用年期終結時之樓齡和狀況下出售，扣除估計出售成本後
所得款項計量。

本集團就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檢討酒店物業之剩餘價值而對酒店物業作出折舊準備。
此等變動為會計政策變動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誤差」處
理。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值因此而減少 66,668,333港元（二零零五
年： 60,976,533港元）。在此期間，酒店物業有關之遞延稅項已經重列，遞延稅項因而減少
1,785,602港 元（二 零 零 五 年 ： 1,933,696港 元）。 此 會 計 政 策 之 變 動 亦 導 致 本 年 度 收 益 減 少
5,839,894港元（二零零五年： 5,623,408港元）。比較數字已作重列（財務影響見附註 2）。

業主自用之土地租賃權益

在以往會計年度，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成本值模式計量。
於本會計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土
地及樓宇租賃部分在租賃分類時須分別考慮，除非租賃款項無法可靠劃分為土地及樓宇兩
部分，在該情況下整項租賃一般視為融資租賃。在土地及樓宇所佔之租賃款項能可靠分配
之情況下，土地之租賃權益為經營租賃並重新分類為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以成本列賬並於
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攤銷。此會計政策之變動已被追溯應用（財務影響見附註 2）。

此會計政策之變動導致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數 1,546,000,000港元，從物業、廠房及設
備已重新分類為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預付土地租賃款項賬面值已
增加 1,290,493,413港元（二零零五年： 1,312,711,377港元）。於個別期內之攤銷導致保留溢利減
少 255,506,587港元（二零零五年： 233,288,623港元）。本年度之溢利減少 22,217,964港元（二零零
五年： 22,217,964港元）。比較數字已作重列（財務影響見附註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對投資聯營公司權益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導致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聯營
公司權益已減少 249,489,913港元（二零零五年： 224,967,379港元）及年內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已
減少 24,522,534港元（二零零五年： 24,778,886港元）。

2. 會 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摘要

(a) 如上文所述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以往年度之業績影響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商譽攤銷減少 12,515,100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增加 (22,217,964) (22,217,964)
業主營運酒店物業折舊增加 (5,691,800) (5,807,627)
業主營運酒店物業折舊相應遞延稅項撥備（增加）減少 (148,094) 184,2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少 (28,903,897) (29,251,382)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減少 4,381,363 4,472,496

本年度溢利減少 (40,065,292) (52,62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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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溢利減少按照分類分析呈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其他經營費用增加 (27,909,764) (28,025,59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減少 (26,805,599) (41,554,408)
所得稅項減少 14,650,071 16,959,741

本年度溢利減少 (40,065,292) (52,620,258)

(b) 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累計影響摘要
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 第 16號及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香港會計準則 六月三十日 香港會計準則 七月一日
（以往列賬） 第 17號之影響 （重列） 第 39號之影響 （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61,455,327 (1,606,976,533) 354,478,794 － 354,478,79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非流動部分 － 1,290,493,413 1,290,493,413 － 1,290,493,41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流動部分 － 22,217,964 22,217,964 － 22,217,964

投資聯營公司權益 1,476,821,088 (224,967,379) 1,251,853,709 － 1,251,853,709
可出售金融資產 － － － 411,418,481 411,418,481
證券投資 411,418,481 － 411,418,481 (411,418,481) －
遞延稅項 (1,936,137) 1,933,696 (2,441) － (2,441)

資產及負債之影響總額 3,847,758,759 (517,298,839) 3,330,459,920 － 3,330,459,920

保留溢利（累計虧損） 422,634,602 (517,298,839) (94,664,237) － (94,664,237)

權益之影響總額 422,634,602 (517,298,839) (94,664,237) － (94,664,237)

(c) 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累計影響摘要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
於二零零四年 第 16號及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香港會計準則 六月三十日
（以往列賬） 第 17號之影響 （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59,223,691 (1,601,168,906) 358,054,78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非流動部分 － 1,312,711,377 1,312,711,37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流動部分 － 22,217,964 22,217,964

投資聯營公司權益 1,394,709,941 (200,188,493) 1,194,521,448
遞延稅項 (2,027,513) 1,749,477 (278,036)

資產及負債之影響總額 3,351,906,119 (464,678,581) 2,887,227,538

保留溢利（累計虧損） 352,434,626 (464,678,581) (112,243,955)

權益之影響總額 352,434,626 (464,678,581) (112,24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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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部資料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酒店
酒店經營 會所經營 投資控股 管理服務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163,252,664 7,534,458 7,132,996 1,930,000 179,850,118

業績
分部業績 35,730,604 1,588,819 7,127,782 1,930,000 46,377,205

未分配企業支出 (3,998,631)
財務收益 3,588,967
財務成本 (45,796,2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6,380,950

除稅前溢利 66,552,193
所得稅項 (3,707,936)

本年度溢利 62,844,257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重列）

酒店
酒店經營 會所經營 投資控股 管理服務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148,080,999 7,227,522 6,023,940 1,930,000 163,262,461

業績
分部業績 27,131,836 1,662,115 6,016,662 1,930,000 36,740,613

未分配企業支出 (6,577,484)
財務收益 1,618,902
財務成本 (23,765,94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7,332,261

除稅前溢利 65,348,344
所得稅項 (6,461,173)

本年度溢利 58,887,171

地域分部：

集團所有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而集團之營業額、除稅前溢利、資產及負債均源自香港。

4. 應 佔聯營公司業績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收購一聯營公司之商譽攤銷
12,515,100港元。如附註 1所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後，本會計年度並無商譽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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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 稅前溢利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撥入費用之酒店存貨成本 8,933,889 8,666,23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109,458 9,541,39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2,217,964 22,217,964

6. 所 得稅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扣除包括：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
（二零零五年： 17.5%）稅率計算：
本年撥備 1,769,597 6,734,859
以往年度之（超額）不足撥備 (32,269) 1,909

1,737,328 6,736,768
遞延稅項 1,970,608 (275,595)

公司及附屬公司稅項 3,707,936 6,461,173

7. 每 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溢利 62,844,257港元（二零零五年： 58,887,171港元重列）及年內已發行
股數之加權平均數 836,367,979（二零零五年： 827,306,965）股計算。

8. 應 收貿易賬款及其他賬款

本集團有一套既定信貸之政策，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4,130,140 4,101,049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225,360 787,298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97,779 184,922

5,653,279 5,073,269
其他應收賬款 1,836,599 3,157,178

7,489,878 8,23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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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 付貿易賬款及其他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2,844,636 2,856,660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214,163 208,814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19,064 2,967

3,077,863 3,068,441
其他應付賬款 16,431,358 11,134,829

19,509,221 14,203,270

10. 或 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予一聯營公司動用之銀行貸款擔保 204,750,000 216,000,000

11. 資 本承擔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已簽約但未在財務報告書內撥備之經營設備購置承擔 － 1,068,333

12. 資 產按揭

(a) 本 集 團 以 酒 店 物 業 及 預 付 土 地 租 賃 款 項 賬 面 價 值 326,075,873港 元（二 零 零 五 年 ：
343,133,967港元重列）及 1,290,493,413港元（二零零五年： 1,312,711,377港元重列）、可出
售金融資產（二零零五年：證券投資）市值 434,837,784港元（二零零五年： 411,418,481港
元）和其他資產 62,229,848 港元（二零零五年： 39,839,115港元）作流動抵押予銀行而取
得長期貸款；

(b) 本集團以一定期存款 1,433,979港元（二零零五年： 1,384,746港元）作抵押而取得銀行保
證書；及

(c) 本集團以若干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投資作抵押予銀行或財務機構而取得貸款。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
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辦公時間結束時為
末期股息之記錄日期。

要取得獲派末期股息之資格，各股東最遲須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將一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主要股票登記處─準誠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辦理登記手續。

購買、售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購買、售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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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冶常規守則之遵守

本年度內，本公司已採納了一套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並無區分。

董事會認為現行的管理架構一直有助促進本公司之營運及業務發展，而且具備良
好企業管理常規之必要監控及制衡機制。董事會的策略及政策之執行，以及每一
業務單元之營運，均由獲委派之執行董事所監督及檢測。董事會認為現行安排一
直有效地協助其完滿履行職責。此外，佔董事會全體人數超過三分之一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亦一直貢獻寶貴的獨立觀點及建議，供董事會考慮及決策。董事會將
定期檢討管理架構，確保其一直符合目標並與業內常規看齊。

審閱經審核財務報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零六年年報

二零零六年年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規定詳列全
部資料，並將約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寄予所有股東及在聯交所及公司網頁
（www.sino-land.com）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秘書
葉世光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志祥先生、鄧永鏞先生及黃永光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夏佳理議員及呂榮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敏剛先生、
李民橋先生及王繼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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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向股東提交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度之年報。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集團之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淨利為六千
二百八十萬港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五千八百八十萬港元相比，上升百分之六點
七。集團之營業額達一億七千九百八十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一億六千三百二十萬
港元，增加百分之十點一。

本年度每股盈利為七點五一仙，較去年同期七點一二仙，升幅達百分之五點四。

盈利上升主要由於營商環境及長、短途地區旅客市場持續改善。於二零零五至二
零零六財政年度內，房間收益及餐飲業務均錄得理想增長。

派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息為每股二點六仙，給
予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連同已派發之中期
息每股二點二仙，全年每股派息共四點八仙。

董事會建議股東有權選擇收取新發行之股份代替以現金方式收取末期股息。此項
以股代息建議須待（一）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二）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依據此項建議所發行之新股上市及買賣，方可作
實。

載有關於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及選擇以股代息之表格，將約於二零零六年十
一月二十日寄予各股東。預計末期股息單及股票將約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發送給股東。

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期間，訪港旅客達二千四百五十萬人次，較去
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七點九。香港特區政府的數據顯示，旅遊業整體表現良好，
長、短途地區旅客市場均錄得理想增長，來自澳洲、歐洲及南韓的訪港旅客與去
年度比較更有雙位數字升幅。除全球整體經濟向好外，中央政府推出的自由行計
劃延展至四十四個中國城市，國內中產家庭的數目增加，均帶動商務及悠閒旅
遊。

業務活動

城市花園酒店（全資擁有）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城市花園酒店平均房間入住率為百分之八十七點
三，平均房租亦較上年度增長百分之十三點六。全年房租收益為一億二千七百五
十萬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一億一千三百八十萬港元，增加達百分之十二。全年餐
飲收益為二千九百六十萬港元，較去年上升百分之五點五。

港麗酒店（佔百分之五十權益）

港麗酒店於本財政年度之平均房間入住率為百分之八十點七，而去年同期則為百
分之八十五點六。平均房租上升百分之十八點九。全年房租收益為三億零八百九
十萬港元，較去年上升百分之十二點七，而全年餐飲收益為二億六千八百萬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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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太平洋酒店（佔百分之二十五權益）

皇家太平洋酒店於本財政年度之平均房間入住率為百分之八十一點九，而平均房
租則上升百分之十四點九。全年房租收益為一億七千七百五十萬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一億五千六百九十萬港元，錄得升幅達百分之十三點一，而全年餐飲收益為
五千一百八十萬港元。

除上述事項外，其他資料對比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報並無任何其他重大
改變。

財務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淨債項與股東權益比率計算約
為百分之三十二點七。集團貸款總額中，百分之十一點六於一年內償還，其餘則
於一年後償還。集團包括所佔聯營公司擁有現金資源約二億二千三百四十萬港
元，其中包括手頭現金約一億一千三百四十萬港元及可動用之未提取信貸約一億
一千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內，集團在外匯貸款及資本結構上沒有錄
得重大轉變。外匯風險亦維持於低水平。集團大部份借貸均取決於浮動息率。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較上個財政年度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在或
然負債方面沒有錄得任何重大轉變。

除上述事項外，其他資料對比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報並無任何其他重大
轉變。

社會關係及環境保護責任

集團深信於日常業務運作中竭力承擔社會責任，是保障股東長遠利益之最佳方
法。企業誠信、道德操守、管治及公民責任對集團日常的運作及管理有著十分重
要的地位。作為一個具承擔及盡責的企業公民，集團一直與多個慈善團體攜手合
作，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不同的社會服務；集團亦與環保團體合作，提倡優質環境
及健康生活的意識。

僱員計劃

員工乃本集團重要資產之一，人力資源發展對建立專業精神及維持優質服務非常
重要。故此，我們將繼續加強對員工的培訓。我們深信培訓課程能有助培養員工
對工作的熱誠、使命感及歸屬感。

集團二零零六年度的主題─「信心服務、和您做到」，已在酒店各層面全面落實，
致力為賓客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及服務。

為配合集團最新市場策略，以實現各國市場多樣化，普通話、英語、日文、法
文、韓文等語言培訓皆是集團本年度的重點。在接受公司內部培訓或外部的訓練
課程後，務使所有員工能有效地與顧客溝通。

集團於年內分別推出「員工設施提升計劃」及「員工滿意問卷調查」，以確保工作
環境達致稱心滿意。同時，集團亦為全體員工及管理層舉辦了兩項獎勵計劃，分
別為「全年最佳員工獎」及「全年最佳經理獎」，員工反應熱烈。表現傑出的員工，
將被栽培成為集團未來之領導層及成為同僚的典範。

此外，集團亦非常重視團隊精神及鼓勵公司各階層及部門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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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財政年度，旅遊及酒店業表現進一步改善，相關活動亦有所
增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全面及多向的策略，不遺餘力地推廣香港作為亞
洲國際都會，使旅遊業持續興旺。國內中產家庭的數目日漸增多，加上強勁的經
濟表現及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持，香港旅遊業錄得顯著增長。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一
日起，「個人遊計劃」進一步擴展到六個內地城市，使實施個人遊的城市增加至
四十四個，訪港的旅客人次因而得到提升。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以「個人遊計劃」
來港的旅客，較去年同期錄得雙位數字增幅。

集團並沒有忽略在市場上維持競爭力及加強優勢以使質素達到更高水平的重要
性。在努力改善旗下三間酒店服務質素的同時，集團亦投放了資源逐步及分階段
翻新現有設施。這些改善項目不但增進了訪港賓客的體驗，更配合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提升香港作為世界頂尖旅遊點的策略。

於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內，一系列的翻新工程已分階段進行。城市花園
酒店一共有一百零四間客房在年內進行翻新，令已翻新的客房總數上升至三百三
十四間。城市花園酒店的綠茵閣經裝修後已換上全新面貌，餐廳環境舒適、設計
時尚，開放式廚房概念更有效促進餐飲消費。與此同時，港麗酒店亦為大約二百
一十六間客房引進新穎的設計特色，酒店內的懷歐聚法國餐廳及寶絲吧在二零零
六年上半年也進行了翻新工程。此外，皇家太平洋酒店同樣地完成了大規模翻新
工作，全新的商務中心、行政酒廊及重新粉飾的五十六間客房，讓賓客享受耳目
一新的時尚感覺；酒店且計劃翻新更多的客房及宴會設施，務求為賓客提供更舒
適的享受。

隨著中國內地及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香港的旅遊業前景樂觀。董事會對集團的中
長遠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員工與管理層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感謝各員工對集團的承擔、貢獻及支持。本人亦對
董事會同寅的指導及睿智建議，深表謝意。

主席
黃志祥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及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